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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文件

茂职院党政办〔2024〕24号

关于开展校园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贯彻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公安厅、广东省消防救援

总队《关于开展全省教育系统安全检查的通知》的通知精神，

进一步落实教育部专项工作会暨秋季开学及全国教育大会前

后安全稳定调度部署视频会议有关要求，切实做好秋季开学、

全国教育大会前后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校园安全工

作，最大限度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，决

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教育部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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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工作会暨秋季开学及全国教育大会前后安全稳定调度部署

视频会议工作要求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

至上，全面排查整治教育系统重大风险隐患，坚决遏制教育

系统重特大事故发生，全力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，为迎接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全国教育大会创造安定和谐氛

围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9 月 23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（9 月23 日至

10 月 9日 ）。

三、检查内容与责任分工

（一）校园治安、交通、校园周边环境（治安环境、交

通环境）；（责任部门：保卫部）

（二）学生欺凌防治情况；（责任部门：学工部、各系）

（三）教职工安全背景审查；（责任部门：组织人事部）

（四）消防隐患情况；（责任部门：各单位、各部门）

（五）校车、校舍安全、防汛减灾；（责任部门：后勤部、

保卫部）

（六）实训室、实验室和危化品储藏、使用等是否存在

隐患风险点；（责任部门：教务部、各系）

（七）检查本部门安全日常管理与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台

账；（责任部门：各单位、各部门）

（八）实地勘察学生宿舍、食堂、厕所、围墙、煤气燃

气设施、供电设施、地质灾害隐患。（责任部门：后勤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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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检查方式

各单位（部门）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组织检查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深刻吸取近年

全国校园安全事故血的教训，举一反三，牢固树立 “检查不

深入、不彻底隐患难显现、隐患不排查、不治理安全无保障”

的理念，采取更加坚决、更加有力、更加有效的措施，扎扎

实实开展好学校安全检查，做好工作台账记录，持续抓好安

全隐患治理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落实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按照“三管三

必须”和“一岗双责”原则，逐级分解目标任务，层层落实

检查责任，切实履行安全检查的组织领导责任和安全检查的

主体责任，按照“零容忍、务落实、重实效"的目标开展安全

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堵塞安全管理漏洞，提升学校安全管理水

平。

（ 三）材料报送。请各单位（部门）对照通知要求开展

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，报告要客观真实反映工作情况。请于

2024年 10月 9日前通过邮箱（mzybwb@126.com）报送保卫部。

特此通知。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

2024年 9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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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 9月23日印发


